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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对各行业税负影响的动态分析
———基于 CGE模型的分析

田志伟，胡怡建
(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82)

摘 要: “营改增”是我国近年来最重要的税制改革，研究揭示营改增对行业税负的
动态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构建中国税收的 CGE 模型分析营改增前后我国
各行业两税税负的动态变化，发现即使在短期内通过税率设计等方式使得扩围行业税负平
衡，在长期中部分行业仍然会出现税负上升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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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增值税扩围改革对行业税负的影响可以分为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两部分。直接影响是指在短期
内，厂商来不及对税制的变革作出反应所引起的税负变化。直接影响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对
于扩围行业税负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对原增值税纳税行业税负的影响。增值税扩围对扩围行业税负
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税率设计、税收优惠设计、财政政策等相关措施来达到的。对原增值税纳税行业
税负的影响主要是由于原增值税行业可抵扣进项税额增多引起的。直接影响可以看作是增值税扩围
对行业税负影响的短期效应。间接影响是指在长期中，各行业商品价格会发生变化，税负因为价格
变化而发生转嫁，各个行业通过税负转嫁重新分配增值税扩围带来的减税收益。

二、文献综述

营改增作为我国近年来最为重要的税制改革，已引起众多专家学者关注。姜明耀通过对营改增
后行业税负的测算，指出营改增所导致的服务业税负波动幅度大于工业，服务业行业增值率较高、
行业间差距明显是服务业税负波动较大的重要原因［1］。潘文轩提出根据税负平衡点谨慎选择服务
业行业税改后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并认为上海市营改增试点方案制定的租赁业、交通运输业的试点
税率水平偏高，有必要予以降低［2］。胡怡建和李天祥认为营改增对财政收入的影响程度主要取决
于营业税和增值税税率、服务业增值率、产品和服务的中间投入结构等方面的因素［3］。平新乔等认
为营业税对居民福利的伤害大于增值税，提倡彻底免征小规模企业的增值税，逐步推进从营业税到增

值税的转变，让服务业的全体企业有权进行进项抵扣［4］。程子建认为将增值税扩大到生产性服务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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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居民福利，但具有累退性，而全面扩围的福利改善作用小于生产性扩围，但具有累进性［5］。
总体来说，现阶段学术界对营改增效应虽然有了一定的研究，但研究方法仍存在诸多缺陷。首

先，现行营改增效应分析研究主要使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从而忽略了许多重要的税收间接和衍生

效应的影响。其次，姜明耀( 2011 ) 、潘文轩( 2012 ) 、胡怡建和李天祥( 2011 ) 使用了投入产出法，
但由于存在税收优惠众多、征管能力不足、数据体系不完整等方面原因，测算结果与实际差异甚
大，效应分析不尽合理; 平新乔等( 2009) 创建了一个多环节生产模型，并结合 Creedy( 1998 ) 的研
究成果测算比较的营业税与增值税的福利效应，但由于使用了过于理想化的假设，测算结果也不尽

人意。而且，现阶段营改增对行业税负影响的研究更是仅仅停留在静态测算层面( 即上文所提到的
直接影响) ，没有考虑到其动态变化，且测算误差较大。
本文在投入产出法的基础上引入了征税率的概念，完善了测算增值税应纳税额的投入产出法，

并使其与 CGE模型相结合，建立了凯恩斯闭合的中国税收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改良后的投入产
出法能够准确测算营改增对行业税负的影响，而 CGE 模型则能够考虑到各经济主体面对营改增税
制改革所作出的反应，因此本文能够准确测算营改增对行业税负的动态影响。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基础

为了研究营改增对各行业税负的动态影响，本文在我国基本国情基础之上设置了一个包括营业

税、增值税和其他主要财政税种的多部门 CGE 模型。该模型包括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并进一步
区分为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 包括三个国内经济参与者，即居民、企业与政府，以及一个国外主
体; 商品市场分为 45 个部门( 部门划分依据 2007 年中国 42 部门投入产出表) ，其中 1 个农业部门，
25 个工业部门以及 19 个服务业部门。

( 一) 生产模块 模型使用两层嵌套的生产函数来描述厂商的生产行为。
第一层生产函数，增加值与中间投入以固定替代弹性( CES) 生产函数来形成商品的总供给。其

中，PA* ( QA － stock) * leiv* tvad / ( 1 + tvad) 表示的是行业的销项税额; 而进项税额的测算通过
PINTA进行体现，这样的设计使得该 CGE 模型不仅能够准确测算出增值税的应纳税额，而且能够
体现“营改增”前后中间投入与要素投入之间的替代关系。

QAa = Aa ［δaQVAa
ρa + ( 1 － δa ) QINTAa

ρa］
1
ρa，a∈A

PVAa

PINTAa
=

δa
1 － δa

QINTAa

QVA( )
a

1 － ρa

，a∈A

PAa· QAa － ( QAa － stocka)
tvada

1 + tvada
leiv( )a ( 1 － tiqa － tbusa) =PVAa·QVAa +PINTAa·QINTAa，a∈A

第二层生产函数，一方面，中间投入通过列昂惕夫生产函数由各个中间投入商品组成; 另一方

面，资本与劳动力通过固定替代弹性( CES) 生产函数形成增加值。leiv 表示各行业的征税率( 本文
所称的征税率是指一个行业的实际应纳增值税税额与用投入产出法测算出的理论税额之间的比

值) ，因为各行业征管水平、税收优惠等情况不同，因此不同行业的征税率亦不相同。A1、C1 为
原增值税纳税行业的行业及商品集合，A2、C2 为 “营改增”行业的行业及商品集合，A3 为其他
行业。PINTA的三个计算公式分别代表了对三种类型行业进项税额的不同计算方式( CGE 的其他模
块主要采用传统的 CGE设计方法，鉴于篇幅，省略。如有需要，可向作者讨要) 。

QVAa =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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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Tca = icaca·QINTAa，a∈A，c∈C

PINTAa1 =∑
c∈C

icaca1·PQc －∑
c∈C

icaca1·PQc
tvadc

1 + tvadc
leiva1 － 0. 07icaconvey，a·PQconvey leiva1β，a1∈A1

PINTAa2 =∑
c∈C

icaca2·PQc －∑
c∈C1

icaca2·PQc
tvadc

1 + tvadc
leivc －∑

c∈C2
icaca2·PQc

tvadc

1 + tvadc
leiva2 ，a2∈A2

PINTAa3 = ∑
c∈C

icaca3·PQc ，a3∈A3

( 二) 投资与储蓄 关于社会总投资，本文使用了陈烨的处理方法［6］，即认为资本总需求的增加可
以部分的影响社会总投资。r为影响力系数，取决于资本总需求的增加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投资，本
文假设 r =0. 5。

EINV = EINV0 + r( QKSAGG － QKSAGG0)
( 三) 宏观闭合规则选择 研究我国国情可发现: 首先，我国劳动力市场具有大量的剩余劳动

力，存在大量非自愿失业或者隐性失业。其次，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受利率和税收政策影响较小，而
受政府行为影响较大。第三，我国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内需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这三点正好符
合凯恩斯闭合中生产要素具有价格下降粘性、经济主要依靠有效需求来拉动的本质，因此本文选择
凯恩斯闭合作为 CGE模型的闭合规则。

WL =WL
WK =WK
本文在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下，将汇率与国外部门储蓄同时设置为内生变量，以更加准确地评

价“营改增”对我国经济各个方面的影响。其中，EXＲ 表示实际汇率，EXＲ0 表示 “营改增”之
前的汇率，PGDP表示 GDP价格指数。

EXＲ = EXＲ0* PGDP
为了准确判定政策效果，本文将政府开支设为外生变量，允许财政赤字。这样的设计是为了防

止政府支出变动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从而夸大或减少“营改增”的政策效果。
( 四) 数据基础与参数选择 社会核算矩阵的编制主要依靠 《2007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2008

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2008 年中国税务年鉴》，社会核算矩阵使用 ＲAS 法调平。CGE 模型中的
份额参数以及规模参数通过 SAM表校准估算得到，模型中 CES生产函数、Armington函数以及 CET
函数中的替代弹性主要参考郑玉歆( 1999) 、GTAP5 和王直( 1994 ) 的数据。在税率的选取方面，主
要参照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 《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
办法》和其他政府文件。其中，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以及信息传输业采用税率 11%，租赁业税率
17%，其他营改增行业税率 6%。

四、政策情景设置

( 一) 三种政策情景 本文认为，除了设计税率之外，政府还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即征即退、
财政补贴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某一行业的征税率，从而影响这个行业的实际税负水平。在这样
的假设之下，本文设置了如下三种政策情景:

情景一: 在该情景下政府会采取相关措施配合各行业的税率使得扩围行业静态税负不发生变化

( 本文提到的静态税负是指不考虑 “营改增”前后厂商行为的变化，而仅仅关注增值税与营业税计
税方法的不同而产生的税负变化) 。
情景二: 根据上海市财政统计数据，上海市 2012 年 1 － 5 月份 “营改增”行业税负大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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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上海市 2012 年 1 － 5 月份 “营改增”试点的实际情况，调整各行业的征税率，使得
“营改增”行业税负降低 10%。
情景三: 调整各个行业的征税率使得 “营改增”行业静态税负降低 5%，即取情景一与情景二

的中间值，以防止“营改增”的经济效应呈偏态分布而使得预测误差过大。这三种政策情景的设
置，本质是对“营改增”行业征税率( leiv) 的不同赋值。

( 二) 营改增分步扩围 本模型假设营改增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是全国按照上海市 6 + 1 试点的
行业范围在全国范围内推进( 下文称 6 + 1 扩围) ，主要包括 “交通运输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
业”、“仓储业”、“租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业”、“综合技术服务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 第二步是将除金融业、农业以外的所有行业纳入营改增范围( 下文称全行业扩围) 。本文使用
以上三种情景的平均值来估算这两步营改增对行业税负的动态影响。
本模型在模拟估测营改增的经济效应之前，已使用 CGE模型模拟了增值税转型改革，并使用得出的

结果作为政策模拟的基期数据，从而剔除增值税转型对经济的影响，使得模拟估测结果更加可靠。

五、模拟测算结果

本文使用如下公式来衡量增值税扩围前后行业两税( 两税是指增值税与营业税) 税负的变化:

两税税负变化 =扩围后两税税额 /行业总产出 －扩围前两税税额 /行业总产出
( 一) “6 + 1 扩围”对行业税负的动态影响

图 1 “6 +1 扩围”对行业税负的动态影响

注: 部门划分主要依据《2007 年中国 42 部门投入产出表》，是在 42 部门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将“交通运输及仓储

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分别拆分成“交通运输业”、“仓储业”、“电信和其

他信息服务业”、“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租赁业”以及“商务服务业”，从而将 42 部门划分为 45 部门。

由图 1 可以看出，对原增值税纳税行业来说，“6 + 1 扩围”使其两税税负均有所降低，但降低
程度有限，主要集中在 0 到 － 0. 2%之间，且各行业间差异不大; 对扩围行业来说，营改增使其税
负出现显著变化，且差异巨大; 原征营业税且未扩围的行业税负没有发生变化。
表 1 给出了“6 + 1 扩围”前后突出行业的税负变化情况，可以看出 “交通运输业”税负不降

反升，税负上升 0. 17%，这是“6 + 1 扩围”的情况下唯一一个两税税负上升的行业。但值得注意
的是，本文在进行政策模拟情境设置时，分别假设在三种情景下交通运输业税负分别较低0、5%以
及 10%，由此可见，即使政策设计时保证交通运输业的静态税负降低，在经济运行时市场的力量
仍然会拉高交通运输业的税负，这与上海市增值税扩围试点过程中部分交通运输企业税负不降反升

的情况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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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6 +1 扩围”前后突出行业的税负变化情况 单位: %

行业名称 两税税负变化 行业名称 两税税负变化

交通运输业 0． 17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0． 25
租赁业 － 1． 07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 0． 23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 0． 67 金属矿采选业 － 0． 19
仓储业 － 0． 37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 0． 17
批发和零售业 － 0． 28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 0． 16

注: 表中包含了所有税负升高的行业与部分税负降低程度较大的行业。

表 1 的其他部分给出了“6 + 1 扩围”的情况下，税负降低最大的 9 个行业，其中包括 2 个服
务业行业，7 个工业行业，税负降低最大的行业分别为租赁业( － 1． 07%) 、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 － 0． 67% ) ”以及“仓储业( － 0． 37% ) ”。

( 二) “全行业扩围”对行业税负的动态影响

图 2 “全行业扩围”对行业税负的动态影响

由图 2 可以看出，除“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 － 0. 668% ) 外，“全行业扩围”对原增值税纳税
行业的影响与“6 + 1 扩围”大致相同，只是减税幅度有所增大，主要集中在 0 到 － 0. 5%之间; 扩
围行业税负变化明显，且差异显著，其中 5 个行业出现税负上升现象。
根据表 2 可以看出， “全行业扩围”时税负上升的行业有 5 个，且全部为扩围行业，分别为

“电信业” ( 0． 28%)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 0. 21%) 、“交通运输业” ( 0. 16%) 、“公共管
理和社会组织” ( 0. 09% ) 以及“教育” ( 0. 06% ) ，由于“全行业扩围”时总共有 19 个行业扩围，
因此，扩围行业之中税负上升行业占比高达 26. 3% ; 表 2 的其他部分给出了税负降低最大的 5 个
行业，其中税负下降最多的行业分别为 “房地产业” ( － 2. 75%) 、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 ( － 2. 16% ) 以及“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 － 1. 96% ) 。

表 2 “全行业扩围”前后突出行业的税负变化情况 单位: %

行业名称 两税税负变化 行业名称 两税税负变化

电信业 0． 28 房地产业 － 2． 75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0． 21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2． 16
交通运输业 0． 16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 1． 96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0． 09 租赁业 － 1． 14
教育 0． 06 批发和零售业 － 1． 02

注: 表中包含了所有税负升高的行业与部分税负降低程度较大的行业。

但值得注意的是，各行业两税税负变化并不能用来说明各行业在增值税扩围之中的受益程度，

即“交通运输业”在扩围后两税税负上升并不能说明 “交通运输业”在扩围中受损。这是因为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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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税等于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当某一行业产出品或服务价格相对于其成本上升时，其销项税额

的增长幅度就有可能大于其进项税额的增长幅度，则该行业增值税税负就有可能上升; 但另一方

面，该行业产出品或服务价格相对于成本上升会带来行业利润的增加，因此，不能简单地使用各行

业扩围前后两税税负的变化来衡量增值税扩围前后各行业的受益程度。

六、结 论

本文在政策设计时，所模拟的三种情景使得扩围行业静态两税税负变动在 0到 10%之间，这可以
看作是扩围行业两税税负的短期变化，而表 1与表 2是扩围行业两税税负的长期变化。在长期中各行
业通过价格变化重新分享增值税扩围带来的减税收益，从而引起各行业两税税负的新一轮变化。
营改增对行业税负变化的影响是由政策设计、市场调节以及各行业自身的特点共同决定的。由

上述分析可知，增值税扩围所引起的原增值税纳税行业的两税税负均有所减少，且差异不大。而扩
围行业税负变化差异较大，部分行业甚至出现税负上升的现象，在 “6 + 1 扩围”时，“交通运输
业” ( 0. 17% ) 税负上升; 在 “全行业扩围”时 “电信业” ( 0. 28%) 、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 0. 21%) 、“交通运输业” ( 0. 16%)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 0. 09% ) 以及 “教育” ( 0. 06% )
均出现税负上升状况。因此，即使在短期内政府通过税率设计、税收优惠等方式使得扩围行业静态
税负有所下降，在长期中部分行业仍然会出现税负上升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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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Industry Tax Burden o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Business Tax to VAT

———Based on CG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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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transformation from business tax to V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ax system reform． Therefore，
conducting research on the dynamic effects of the industry tax burden on the VAT reform will undoubtedly exert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aimes to research the dynamic change of industry tax burden after the tax system reform
by constructing a CGE model． The results showes that，in the short term，although government balances the tax burden of industry
which transforms from business tax to VAT by designing the tax rate，the tax burden of some industries will still rise in the long run．

Key word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business tax to VAT; industry tax burden; CG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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